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

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的说明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度

财务报表由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永证审字（2021）第 110033 号）。由于

本公司经审计的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我们就本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

项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说明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营业收入 6,953,408,152.93 9,329,253,578.63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其中：   

     其他 27,279,689.13 45,227,346.23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27,279,689.13 45,227,346.23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入 

6,926,128,463.80 9,284,026,232.40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9日 

 

 














